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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法 規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令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9 日 
府行法字第 1100199923 號 

 

修正「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」。 

附修正「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」。 

 

      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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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令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4 日 
府行法字第 1100188951 號 

 

修正「苗栗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」第二條。 

附修正「苗栗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」第二條。 

 

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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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公 告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 
府商都字第 1100204156B 號 

 

主旨：公開展覽「變更通霄都市計畫【配合通霄溪水系主流通霄溪(含上 

      游南勢溪)水道治理 (第一次修正)】案」書、圖及召開說明會， 

      並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公開展覽期間自 110年 10月 27日起 30天，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 

      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名姓名、地址，向本府提出意見，由苗 

      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。 

  三、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0年 11月 11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整假本 

      縣通霄鎮綜合活動中心演藝廳 B1召開，請踴躍參加。 

  四、旨揭都市計畫書、圖公開展覽於通霄鎮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（都 

      市計畫科）請踴躍洽閱（亦可上網瀏覽，網址：  

     http://urbanplanning.miaoli.gov.tw/upmiaoli/urbanplan01/03.aspx）。 

  五、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。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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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草 案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 
府消調字第 1100013557B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「苗栗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草案」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公告機關: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旨揭草案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。 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，請於本預告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

      起 7日內，向本府陳述意見。 

   (一)承辦單位:苗栗縣政府消防局(火災調查科)。 

   (二)地址:苗栗市經國路 4段 201號。 

   (三)電話:037-558119；傳真:037-558198。 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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